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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都市更新事業優惠貸款要點」部分規定，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都市更新事業優惠貸款要點」部分規定

部　　長　劉世芳

都都市更新事業優惠貸款要點部分規定修正規定市更新事業優惠貸款要點部分規定修正規定

五、貸款對象：

（一）都市更新事業實施者。

（二）參與更新分配之都市更新會會員、由所有權人自行出資辦理都市更新事業之

參與分配土地所有權人。

七、優先受理申貸條件：經內政部都市更新推動小組選定之都市更新案或依都市更新條例

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迅行劃定更新地區之都市更新事業，承貸金融機構應優先受

理申貸。

八、貸款用途：提供更新期間必要之事業資金，包括下列項目：

（一）都市更新事業範圍內之土地及地上物取得費用。

（二）工程費用：包括公共設施與更新後土地及建築物之規劃設計費、施工費、整

地費及材料費、工程管理費、空氣污染防制費及其他必要之工程費用。

（三）權利變換費用：包括實施權利變換所需之調查費、測量費、規劃費、估價

費、依都市更新條例第五十七條第四項規定應發給之補償金額、拆遷安置計

畫內所定之拆遷安置費、地籍整理費及其他必要之業務費用。

（四）稅捐及管理費用：指必要之稅捐、人事、行政、銷售、信託及其他管理費

用。

（五）都市計畫變更負擔：指依都市計畫相關法令變更都市計畫，應提供或捐贈之

一定金額，及辦理都市計畫變更所支付之委辦費。

（六）申請各項建築容積獎勵所支付之費用：指為申請各項建築容積獎勵所需費用

及委辦費，且未納入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

八款及第十款規定之費用。

（七）申請容積移轉所支付之費用：指為申請容積獎勵移轉所支付之容積購入費用

及委辦費。

　　前項各款所定費用應以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

變換計畫所載數額或計算基準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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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貸款額度：最高以申請計畫實際需要資金之百分之八十為限。但都市更新會、由所有

權人自行出資辦理都市更新事業或經金融機構運用自有資金符合授信條件者，不在此

限。

十、貸款期限：最長不得超過六年，寬限期視個案狀況由承貸金融機構評定，至少一年。

　　前項貸款期限得扣除所有權人依都市更新條例第五十三條第一項規定提出異議或行政

救濟並經主管機關核准停止都市更新事業進行之期間、因拆除或遷移土地改良物不成

致爭議協調或依同條例第五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申請代為拆除之期間及因訴訟經

司法機關裁定停止都市更新事業進行之期間。

十五、使用監督：

　（一）本部得依中長期資金運用策劃及推動要點進行督導；承貸金融機構及借款

人應善盡協助之責。

　（二）借款人如有違反第八點規定將核貸金額移為他用，經通知限期改善而逾期

未改善者，承貸金融機構得按一般放款規定，並溯自第一次貸放日起核算

利息後，收回全部貸款。

　（三）承貸金融機構應於貸放後，將貸放情形作成紀錄，並應將執行績效按季作

成報表，函送本部國土管理署。

　（四）國家發展委員會、本部、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及承貸金融機構得派員前

往瞭解貸款運用情形。

十六、輔導措施：為協助都市更新事業實施者取得本項貸款，由本部國土管理署設立統合

諮詢窗口，提供申請人輔導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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